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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6屆第 5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7月 27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貳、地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市政廳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子敬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邱紫珚 

  伍、主席致詞：略 

  陸、臺中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6屆第 4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編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6-4-1 

請警察局就家

暴被害人及相

對人服務作為

之執行成效於

下次會議補充

說明。 

警察局 本案於第39至41頁補充

說明。 

本案已進行補充說明，同

意解除列管。 

6-4-2 

請警察局就因

應數位性別暴

力防治提出預

防、偵查、執

行及宣導相關

策略作為。 

警察局 本案於第46頁「因應數位

/網路性別暴力防治相關

策略作為」項下補充說

明。 

一、 為推動數位性別暴

力防治，請警察局

依據行政院109年 

10月14日推動跨部

會數位/網路性別

暴力防治第2次研

商會議決議定義之

10種數位性別暴力

類型提供統計數據

(111年 6月起跟蹤

騷擾防治法實施後

及法院核發保護令

中涉及各類數位性

別暴力案件統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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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據)。惟警政署現行

使用之統計系統尚

未建置對應10種數

位性別暴力類型之

統計項目，致無法

產出相關案件數

據，尚難就暴力樣

態發展常見案例宣

導素材。請警察局

積極向警政署建議

增設數位性別暴力

類型統計項目，期

透過系統化數據規

劃防治宣導作為。 

二、 請警察局於下次會

議就數位性別暴力

案件中協助性私密

影像國內外網站等

下架情形及追蹤機

制進行報告。 

三、 本案與 6-4-4併案

辦理，修正列管事

由，並繼續列管。 

6-4-3 

請教育局強化

學校處理機

制，並將此議

題納入111年

實施性別教

教育局 1.為保護遭受數位/網路

性別暴力之被害人，本

局已轉知所屬應於知

悉案件24小時內進行

通報，並督導學校校園

本案繼續列管，請教育局

依委員建議將數位性別

暴力防治宣導推廣至學

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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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育，凡校長、

輔導團、調訓

老師及性別資

源學校(中正

國小，長億中

學)都應了解。 

性別事件調查及後續

輔導處置。 

2.「數位性別暴力防治」

為中央輔導團111學年

度宣導主軸之一，臺中

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性

平教育議題輔導小組

將列入輔導員增能重

點並於111學年度配合

相關研習辦理宣導，以

利參與研習教師知悉。 

3.另本局已將數位性別

暴力防治宣導納入臺

中市111年度「友善校

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性別平等教育融入

教學教案/影片設計甄

選活動，以藉由師生合

作教學教案及影片設

計，提升性別平等教育

知能，並防治數位性別

暴力案件發生。 

4.本局業安排於111年校

長會議、學務及輔導主

任會議進行宣導，以強

化學校處理數位性別

暴力機制與預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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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6-4-4 

建議警察局進

行數位性別暴

力案例性別統

計分析，以利

各局處針對該

議題未來宣導

之用。 

警察局 本案於第46頁「因應數位

/網路性別暴力防治相關

策略作為」項下補充說

明。 

本案併入6-4-2辦理及列

管。 

6-4-5 

由於學生遭

受兒少性剝

削的情形，與

使用網路多

有關係，建議

教育局對校

長、教職員再

增強有關兒

少性剝削之

認識。 

教育局 1.訂定「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教師增能

研習實施計畫」，透過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治暨網路交友安全宣

導，以提升教師對案件

之辨識能力，並透過實

務案例之解析，增進教

師對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個案之輔導處遇知

能，以提升輔導工作之

服務品質。 

2.業於111年校長會議、

學務及輔導主任會議

進行宣導，以強化學校

處理兒少性剝削機制

與預防工作。 

3.規劃「我愛我，勇敢說」

兒少性別暴力防治故

事劇場宣導活動，透過

劇場表演宣導方式，提

本案已執行完成，同意解

除列管。 



5 
 

編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升學生自我保護，釐清

人我界限，落實事前預

防、事發應變及事後求

助積極目標。 

6-4-6 

請民政局報

告對戶政人

員辦理數位

性別暴力及

跟蹤騷擾防

制法教育訓

練情形。 

民政局 1.本市26所戶政事務所

已全數完成所內人員

「數位性別暴力及跟

蹤騷擾防制法」立法緣

由及正式施行日期宣

導說明。 

2.為使戶政人員瞭解法

規內容、加害人身分條

件及保護令執行應注

意事項，請各戶政事務

所自7月起辦理「跟蹤

騷擾防制法」教育訓

練，得洽各轄區警察分

局協助提供講師及規

劃課程，如法規介紹、

執行方式、應注意事項

或實務討論等，並於

111年底前回報成果予

本局。 

本案已完成訓練規劃，同

意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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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告事項：重大性侵害、兒童及少年虐待事件事件檢討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第一案：本市 110年 12月獲報「加害人登記報到期間再犯性侵害罪」案。 

     決  定：洽悉。 

     第二案：111年2月11日潭子區「張姓女童疑似遭受虐型腦傷」案。 

     決  定：洽悉。 

     第三案：111年2月13日潭子區「蕭姓職業軍人人殺死2幼子後跳樓自殺」案。     

     決  定：洽悉。 

     第四案：111年2月獲報「加害人登記報到期間再犯性侵害罪」案。 

     決  定：洽悉。請衛生局於下次會議簡介「愛荷華賭局作業」，以利本委

員會各網絡機關吸收新知。 

     主席指(裁)示： 

    針對各委員就工作報告建議事項，請有關單位配合辦理以下事項： 

一、 請教育局於會議資料中增列校園性平事件涉及 10 種數位性別

暴力樣態之案件統計。 

二、 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於會議資料補充「司法訪談專業

人士」運用情形。 

捌、臨時動議 

    案由一：為協助本市積極發展數位性別暴力防治策略，所需被害案件

相關數據統計，請警察局積極向警政署建議增修刑事案件表

單數位性別暴力統計項目，提請討論(提案人：黃委員瑞汝)。 

    決  議：請警察局配合辦理。 

 

     案由二：為因應112年度中央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性別暴力社區

初級預防工作評核暨獎勵計畫將社區防暴宣講人員培力與運用情

形納入考核項目，其中建立媒合宣講機制與落實情形(佔10分)，請

本委員各機關善用本市防暴規劃師人力，以爭取佳績，提請討論

(提案人：黃委員瑞汝)。 

    決  議：請本委員會各機關於下次會議資料說明如何運用本市防暴規

劃師於宣導活動中宣講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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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三：為推廣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已於110年製作完成10集防暴數位宣導教材，請各機關善

用進行宣導，提請討論(提案人：黃委員瑞汝)。 

    決  議：請本委員會各機關於下次會議資料說明如何運用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所製作10集防暴數位宣導教材之情形。 

   玖、散會：中午12時15分 

 

 


